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回复问询函的独立意见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14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参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

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4】000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

董事会向我们提交了有关资料，我们进行了审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及《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基

于独立判断，现就问询函问题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 关于标的公司经营情况 

根据公告及公开信息，标的公司预计2023年全年净利润为2,052.33万元，

同比增长 125.81%，其中前三季度净利润 1,112.93 万元，占全年净利润的

54.23%。标的公司 2023 年业绩明显改善。请公司：（1）说明近两年标的公司收

入、净利润等经营指标发生较大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其变动趋势是否与

可比上市公司存在较大差异；（2）结合标的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历史营业收入

与净利润季节分布情况、2023年第四季度大额订单等，说明标的公司2023年第

四季度净利润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独立董事认为：  

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较快主要受碳排放政策的限制、能源成本的增长以

及新开采或扩产铜矿优先选择湿法冶金工艺带来的市场增量影响，其为标的公

司收入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在保持持续的科研投入和积极的市场开拓

的经营计划下，标的公司业绩增长明显，市场化经营程度也逐年提升，近两年，

标的公司收入增长较快具有合理性。标的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毛利水平上升

导致净利润增长较快，其营业收入和毛利率等关键指标变动趋势与可比上市公

司对比差异不大，与可比上市公司康普化学相比，净利润增长率较高主要是标

的公司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经营规模较康普化学小。标的公司收入确认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通过对标的公司历年各季度的收入与净利润占比、2023



 

 

年第四季度大额订单的分析了解到，标的公司 2023 年第四季度净利润占比较高

具有合理性。 

二、关于标的公司客户情况 

根据公告，标的公司客户目前已覆盖多家大型铜矿企业和铜冶炼项目，且

近几年国外销售占比超过 70%，新开拓客户均以国外客户为主。请公司：（1）

结合标的公司近 3 年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市场占有率、毛利率，以及标的公

司较巴斯夫、索尔维等国际化工公司的竞争优势，说明标的公司客户以海外客

户为主的原因，并分析国外客户的依存度；（2）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海外销售是

否主要通过经销模式，如是，请结合经销商库存、终端销售实现情况、主要经

销商变化情况、结算方式、历史回款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经销商囤货，是否

在销售渠道、客户获取等方面对特定经销商、交易对方、管理层存在重大依赖。 

独立董事认为： 

标的公司客户以海外客户为主，主要是受铜冶炼方式的地域分布、国际市

场的竞争情况及标的公司成本服务优势等因素影响，具有合理性，标的公司的

海外客户依存度也将逐渐降低。标的公司的海外销售主要通过经销商模式，包

括集团经销商和渠道经销商，并以集团经销商为主。标的公司的前五大经销商

采购标的公司均已实现最终销售，无标的公司相关产品的期末库存，不存在经

销商囤货的情形；前五大经销商均采取电汇或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结算，除上

海金浔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外，期后回款良好，标的公司已采取措施积极催收并

及时关注上海金浔新能源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 

近三年标的公司通过紫金矿业集团内的采购平台公司的海外销售占比逐年

下降，其市场化经营能力不断增强。除紫金矿业以外，标的公司已与多家集团

矿企以及渠道经销商开展广泛合作，在销售渠道、客户获取等方面，对特定经

销商、交易对方、管理层不存在重大依赖的情况。 

三、关于估值 

根据公开信息，2019 年 6 月，你公司以换股方式收购紫金南方持有标的公

司 39%的股权，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7,944.08 万元。此次收购，标

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30,400 万元，较前次增加 282.67%。同时，公告



 

 

披露康普化学作为可比公司动态市盈率为 21.858，标的公司 2023年预计全年净

利润为 2,052.33万元，计算得出的估值为 44,859.83万元，与交易估值 30,000

万元的差异率为 49.53%。请公司：（1）结合 2019 年收购标的公司 39%股权的评

估价值、标的公司生产经营规模变化情况，说明前次收购的估值作价与本次交

易估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主要产品、销售模式、市场份

额、海外销售占比等具体情况，说明康普化学与本次收购标的公司是否具有可

比性，选择相关公司作为可比公司的原因。 

独立董事认为： 

标的公司两次收购估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主要为两次交易期间标的公司的经

营状况、盈利状况变化较大所致。赛恩斯与标的公司的收购定价充分考虑了标

的公司的经营变化情况，并经双方友好协商而确定，估值水平处于合理范围内。

本次收购选择康普化学作为可比公司，主要考虑的是双方主要产品基本一致，

且销售模式、市场份额以及海外销售占比不存在明显差异，可比性较强，选择

康普化学作为可比公司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四、关于商誉 

公告显示，标的公司 2023 年三季度末净资产 9,072.78 万元，此次交易标

的公司整体估值 30,000 万元，此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将产生大额商誉。请公司：

补充披露预计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形成商誉的金额及占净资产的比重，并充分

提示商誉减值的风险。 

独立董事认为： 

因本次收购股权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本次交易中，以 2023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公司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预计将形成 16,928.34 万元的商誉，

占交易完成后合并净资产的 17%。如果标的公司未来经营活动出现不利的变化，

或者未来宏观经济、行业形势、市场环境和监管政策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导

致标的公司未来收入增长率、毛利率和折现率等指标不及预期，将存在商誉减

值的风险，并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就上述情况，公司已在本回复公告的“风险提示”中披露了“商誉减值风

险”，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关于整合计划 

根据公告及公开信息，标的公司主要从事选矿药剂、铜萃取剂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有色行业湿法冶炼提铜，主营业务属于冶金行业；

而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属于环保行

业。二者产品不可相互替代。你公司自 2019 年 6 月入股标的公司以来，双方合

作主要在技术端进行技术融合，合作开展研发项目。请公司：（1）说明标的公

司业务与你公司主营业务在技术路径、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的相关性；（2）

补充披露公司与标的公司的合作研发项目，前期研发投入、费用支出以及研发

进展情况，详细说明你公司与标的公司在技术、业务、人员等方面的整合计划；

（3）说明你公司参股标的公司后，选择在当前时点收购标的公司的原因及主要

考虑，并说明本次投资是否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损害上市公司及公众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认为： 

标的公司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在技术路径、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具有

较高的相关性。就与标的公司的合作研发项目、前期研发投入、费用支出以及

研发进展情况，公司已补充披露，本次收购公司在技术、业务、人员等方面有

较为明确的整合计划。公司选择在当前时点收购标的公司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以及保持技术先进的要求，本次收购交易经过法定程序，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

为基础，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损害上市公司及公众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关于关联交易 

根据公开信息，交易对方紫金南方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紫金矿业”）的全资子公司，紫金矿业曾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在本承诺人

子公司作为赛恩斯环保的股东期间，本承诺人及子公司将避免与赛恩斯环保及

其子公司之间产生非必要的关联交易事项，对于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业务往来或

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

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请公司：结合上述承诺做出的背景、

交易完成后预计会否新增关联交易，说明此次收购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平

性与公允性，并说明此次交易的实施以及交易完成后，对紫金矿业履行上述承



 

 

诺带来的影响。 

独立董事认为： 

紫金矿业出具《关于与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承诺

函》的背景是在赛恩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考虑到赛恩斯与

紫金矿业的关联交易金额较大且未来经常性关联交易仍将持续发生，主要为规

范赛恩斯与紫金矿业及其控制的公司之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而出具的承诺。本

次收购交易为偶发性关联交易，符合当初赛恩斯参股紫金药剂时双方合作初衷，

有利于紫金矿业聚焦主业，符合紫金矿业发展战略，不属于非必要的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交易完成后预计将新增关联交易。但新增的关联交易符合行业发展规

律，具备商业合理性，属于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关联交易，未来仍将在平等、自

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

认的合理价格确定。本次交易的实施以及交易完成后，不存在违反紫金矿业在

赛恩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出具的《关于与赛恩斯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承诺函》中的相关承诺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丁方飞、肖海军、刘放来 

 

2024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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